附件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
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考核实施细则

“硕博连读”是将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培养工作连续进行的一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从在校学习的硕士研究生中选拔优秀者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该培养模式将课程学习为主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和研究为主的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为进一步规范并完善医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工作、有效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分院根据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具体情况，特制定硕博连读博士生资格考核实施细则。

一、博士生资格考核时间、方式和步骤
（一）考核人资格
参与博士生资格考核的研究生必须具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籍且通过培养单位推荐的在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不含专业学位）。

（二）资格考核时间
硕士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初进行博士生资格考核。
（三）资格考核方式

1、政治思想考核。由医学院研究生分院思政办及培养单位对考核人平时的思想表现、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性等方面做出客观评价；
2、 口试。由研究生分院统一安排。学生做课题汇报15分钟，专家提问10分钟，由考核专家组评定成绩。主要考核申请人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的能力和条件，重点考察申请人分析、解决问题以及进行创新的综合能力；
3、笔试。以硕士生阶段的专业课和专业外语课考试作为博士生资格考核的笔试方式，由培养单位按学科专业集中进行考核，并于口试考核前将成绩报送研究生分院培养办。
（四）博士生资格考核步骤

1、硕士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向培养单位提出转博申请（具体以培养单位的通知为准）；
2、获考核资格的硕士研究生需填写博士生资格考核表，其硕士阶段导师对其思想品德、科研能力和科研作风等情况如实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其转博申请；
3、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博士生资格考核笔试和口试，笔试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考试，口试由研究生分院统一组织。通过博士生资格考核的研究生由培养单位报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通过者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博士生网上报名工作；
4、经医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具有博士生资格的研究生从第五学期开始享受博士生待遇，并作为当年录取博士研究生上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二、博士生资格考口试专家组成与考核要求
（一）资格考口试专家组成

1、由研究生分院承担考核专家的组织工作，每个考核专家组一般要求由5位具有正高技术职务和博士生导师资格的专家组成，导师不参加其研究生的考核工作；
2、每个考核专家组应按学科或研究内容聘请相应学科专家组成。
（二）资格考核要求

1、考核专家评价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外语水平；
2、考核专家评价研究生是否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以及是否具有进一步培养的潜力；
3、考核专家评价研究生科研预期结果是否能够达到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要求。

三、通过博士生资格考核的条件

1、遵纪守法，尊重师长，团结友爱，行为规范，医德医风良好，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或公益活动，身心健康；
2、已修完公共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全部学分，课程学习成绩优良，平均级点达到2.0以上；
3、博士生资格考核前至少已投寄一篇综述；
4、博士生资格考核口试成绩合格；
5、博士生资格考核笔试成绩合格且课程平均级点达到2.0以上。
四、其它
博士生资格考核合格的研究生须参加当年度博士研究生复试，复试通过者才能最终获得转博资格。

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负责对本实施细则的有关内容进行解释。本细则自2011年9月入学的研究生开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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